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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胜康化工有限公司地块位于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张官屯乡八义庄村村委会及村民活动中心所在区域，东至八义庄村，西至乡村公路，南至广场，北至八义庄村；地块总占地面积1819.75m²（约合2.73亩）。1999年，沧州胜康化工有限公司在地块新建厂区生产硫化宝兰，生产至2010年停产闲置；地块内2017年建设八义庄村委会及村民活动中心。
沧州胜康化工有限公司地块目前用地性质为建设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七条：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的用途变更或者在其土地使用权收回、转让前，应当由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沧州胜康化工有限公司行业类别是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属于重点行业企业，企业关闭后被纳入河北省疑似污染地块系统。为掌握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需要开展土壤环境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2020年8月，张官屯乡人民政府委托河北靓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开展该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在接受业主委托后，我单位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对该地块进行资料收集、现场勘查及人员访谈等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本项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案，以作为后续钻探取样、样品检测分析、数据分析整理的依据。2020年8月28日，我单位开展了本项目的钻探采样工作，采集的土壤样品委托河北百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实验室进行化验分析。取得检测报告后，我单位针对检测结果进行了统计和深入分析，并根据相关资料编制完成了《沧州胜康化工有限公司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报审版）。
2020年10月15日，沧州市生态环境局会同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沧州市组织召开了该报告专家评审会，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报告评审。会后我单位根据专家意见对项目地块压滤水池池底区域土壤开展了补充监测，同时对地下水中铅因子进行了复测，在取得检测结果后，针对检测结果进行了统计和深入分析，并根据专家意见对报告内容进行了认真的补充和完善，后经专家确认后，最终编制完成《沧州胜康化工有限公司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备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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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514][bookmark: _Toc1746][bookmark: _Toc16526][bookmark: _Toc27064][bookmark: _Toc15050][bookmark: _Toc19300]根据地块土壤样品检测结果，地块内测定的所有土壤样品重金属因子除六价铬外均有检出，但各检出因子的最大浓度均未超过本地块土壤调查所选用的筛选值；六价铬、VOCs、SVOCs全部未检出。硫化物、氟化物均有检出，其中硫化物检出浓度均较低。
根据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有检出的因子包括pH、耗氧量（CODMn法以O2计、硝酸盐（以N计）、亚硝酸盐（以N计）、锰、铜、锌、镉、铅、镍、硒等，有检出的因子除铅外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铅存在轻微超标的现象，超《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0.64倍，但是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V类标准，
根据补充监测检测结果，该区域地下水中铅的浓度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
[bookmark: _Toc1189]3 调查结论
本土壤污染状况项目土壤中重点监测pH、45项基本因子、氟化物、硫化物、多环芳烃。根据检测统计分析结果，该地块内所采集的土壤样品中砷、镉、铜、铅、汞、镍、氟化物、硫化物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但各因子的最大检出浓度均未超过本次地块环境调查所选用的筛选值，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或《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DB 13/T 5216-2020）中第一类用地相关标准，六价铬、VOCs、SVOCs均未检出。本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地块调查工作到该阶段（技术路线第二阶段）结束。
[bookmark: _GoBack]该地块暂无利用规划，目前已经建成村委会及村民活动中心，未来仍作为村委会占地，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根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相关标准进行。根据监测结果分析，本地块达到第一类用地相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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